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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市商务局关于印发有效应对疫情

促进商务领域企业平稳健康发展

八项措施的通知

高新区、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各有关企业：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

的决策部署，积极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支

持我市商务领域企业共度难关，加快复工复产和健康稳定

发展，现提出以下八项帮扶服务措施：

一、加强企业复工复产指导。印发《清远市商务领域企业

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安全有序复工复产工作指引》，坚持因

企施策、分类管理，针对我市商务领域不同类型企业设置差异

化复工复产时间和条件，明确复工复产后的防控工作要求，落



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为全市商务领域企业有序复工复产提供

参考指南。落实首问负责协调制，强化跟踪服务，积极协调解

决商务领域企业在复工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二、千方百计支持商贸企业稳定营运。支持和帮助大型农

产品批发市场、大型连锁超市等重点商贸流通企业高效组织货

源，协调落实生活必需品物资绿色通道政策，鼓励大型商务楼

宇、商场、市场运营方适度减免疫情期间的租金。支持生活必

需品供应企业复工生产，协助企业开具民生保供企业资质证

明。积极协调解决商贸流通企业及生活必需品供应企业口罩、

测温仪等防控物资需求问题。加强物流企业的协调调度，摸清

运力储备并建立生活必需品运力调配机制，增强生活必需品物

流运输配送能力和流通效率。

三、积极稳定外贸进出口。协助企业进口疫情防控物资，

积极联系对接有资质、有实力的外贸公司或专业的采购代理机

构，扩大医疗防控物资及生产原料进口。加快落实推进保税物

流中心项目（B 型），鼓励发展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多渠

道拓展海外市场。加大对小微出口企业的扶持力度，加快研究

制定针对受疫情影响出口企业相关政策扶持措施。

四、支持企业应对国际贸易纠纷。对因疫情影响无法

如期履行、不能履行合同的或因疫情无法出国参展的外贸

企业，由市贸促会免费为企业出具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

炎疫情相关不可抗拒力事实证明书。市贸促会成立法律支



援平台，积极帮助外贸企业抗击疫情，及时解答关于贸易

纠纷的相关法律问题。

五、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政务服务事项推行“不见

面”办理服务。对于对外贸易经贸者备案登记及自由类技

术进出口合同登记备案等事项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实

现全流程网上办理。对需要提交纸质材料的事项提供网上

预审、线下速递服务，通过“广东政务服务网”进行在线

申办及材料预审，纸质材料及办理结果通过邮政速递 EMS

送达，尽量减少申请人不必要的跑动。

六、高效利用和加快兑现政策扶持资金。组织和协助企

业申报各级外贸扶持资金，鼓励企业借助出口信用保险降

低受疫情影响的收汇风险，大胆开拓新兴市场，同时通过

保单融资拓宽融资渠道。加快国家和省市有关奖励政策的

申报、审核和兑现进度，降低企业成本，助力企业发展。

七、贴心做好外商投资企业服务工作。对因疫情影响生

产经营的外商企业，积极做好协调服务，助力企业尽快复

工复产。支持外商投资企业用好用足国家政策，维护企业

自身合法权益。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同等享受国家相关金融

政策、用工政策、稳企稳岗政策，以及国家、省、市的稳

外资政策。落实好《外商投资法》及其配套措施实施后解

疑、“多报合一”咨询等外资管理工作。

八、高质量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充分利用“投资清远”



网络平台、清远市商务局微信公众号、清远市投资促进系

统平台发布招商信息、共享项目信息。支持各地以网络视

频、微信等多手段开展招商引资，对成熟且有签约意向的

招商引资项目，积极组织网上对接、洽谈，促进尽快签约。

对已签约项目，积极主动做好项目的立项、开工、投产全

过程服务，推动项目尽快落地、早日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本八项措施由清远市商务局负责解释，适用期限为

2020 年 2 月 10 日起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结

束。

清远市商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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